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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品中學 112 年度第 4次專業輔導人員(諮商心理師)甄選簡章 

一. 依據 

（一）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。 

（二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直轄市與縣

(市)政府置專業輔導人員實施要點。 

（三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。 

二. 甄選人員類別及應考資格： 

本次甄選諮商心理師 1名，應考資格如下： 

（一）具諮商心理師應考資格或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。 

（二）年齡、性別不限，男性須役畢持退伍證件或免役證明。 

（三）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各該主管機關專業輔導人員設置辦法第 9

條、第 10 條及第 12條情事者。 

三. 報名日期 

自本簡章公告日起至 112 年 4 月 7 止，以限時掛號(郵戳為憑)逕寄本

校人事室（地址：330063 桃園市桃園區向善街 98 號，電話：

(03)3267192），並於信封註明「敦品中學 112 年度第 4 次專業輔導人

員甄選」。 

四. 報名方式及應繳驗資料 (請依序排放) 

（一）一律採通訊報名，並以報名截止日郵戳為憑。 

（二）甄試報名表(格式如附件 A-1)正本 1 份、國民身分證正、反面

影本 1 份（請影印於同一面，並自行註明僅供身分查驗使

用）。 

（三）資格審查資料： 

1. 甄試報名表。 

2. 諮商心理師證書影本(無則免附)。 

3. 男性須役畢持退伍證件或免役證明。 

4. 最高學經歷證書影本。 

5. 與兒童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相關訓練或修習課程(例：參與各公

會、協會、研討會等研習時數或證明文件)，請填寫於附件 A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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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與兒童青少年輔導工作之經驗證明，請填寫於附件 A-3。 

7. 諮商服務計畫書（內容以 4 頁至 6 頁為限，格式請以「標楷

體」，字體大小「12」，行距為「單行間距」為標準），請具體

說明擔任專業輔導人員之理念、目標及未來工作方向等，並

以「三級輔導處遇的案例或事例」，如危機事件、兒少保護等

議題。 

8. 刑案紀錄查詢同意書，附件 A-4。 

五. 甄選日期 

民國 112 年 4 月 13 日上午 9 時 30 分。請報考者於上午 9 時前完成報

到手續。 

六. 甄試方式 

（一）諮商演練及口試 

諮商晤談實務演練，演練主題為本校諮商實務常見議題等；口

試內容包含自我介紹、輔導工作專業素養等內容，由口試人員

分別提問，共計 15-20 分鐘。 

（二）相關規定： 

1. 報名時所繳交資料經資格審核通過後辦理甄試，考生應試序

號及排定應試時間，將於 112 年 4 月 12 日 12 時前公布於本

校網站(https://www.tyr.moj.gov.tw/)，請應試考生自行上

網確認。 

2. 甄試時，請攜帶足資證明身分之國民身分證或尚在有效期限

內之健保卡、駕照備查。 

3. 口試於唱名 3 次未到者，視同放棄應試資格。遲到者，除不

可抗力因素，不得要求補試。 

4. 未達應試時間之考生於報到後，等候工作人員通知及引導，

切勿逕行進入試場，並遵守試場秩序，切勿喧鬧或大聲談

話，以免影響考試進行及其他考生權益。 

5. 錄取名單於 112 年 4 月 13 日 17 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，應考

人對甄試結果若有疑義，得於 112 年 4 月 14 日上午 9 時起至

10 時止檢具身分證明文件、成績複查申請表(附件 C)，親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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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本校人事室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 

七. 錄取名額 

本次正取諮商心理師 1 名，諮商演練及口試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

（70 分）不予錄取，並得視考試成績，擇優備取若干名列入候用名

冊，於正額錄取人員未報到或進用期間離職者或有相當職務進用人員

出缺時依序遞補，經列入候用名冊人員，自榜示之日起至 112 年 12

月 31 日未獲遴用者，即喪失甄試錄取資格。 

八. 聘期與服務內容 

（一）聘期為 112 年 4月 17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（二）經錄取之專業輔導人員者，其服務地點、服務內容、工作調配

與人力支援等，由本校統籌規劃運用。 

九. 甄選地點 

敦品中學(地址：桃園市桃園區向善街 98 號），交通方式詳見附件

B。 

十. 榜示及報到 

（一）放榜：錄取名單於民國 112 年 4 月 13 日 17 時前公布於本校網

站(https://www.tyr.moj.gov.tw/)。 

（二）報到與簽約： 

1. 時間：除經本校同意延後者外，錄取人員須於民國 112 年 4 月

17 日 8 時 30 分前至本校輔導處辦理報到，並簽定進用契約，

逾時視同棄權並通知備取人員辦理報到。 

2. 錄取人員於報到時應攜帶私章，並繳交公務人員簡式履歷表 1

份（須親自簽名）、最高學歷及證書影本等相關資料。 

十一. 工作地點、方式及服務內容 

（一）工作地點：敦品中學。 

（二）工作方式：每周一至周五 08:30~12:30 及 13:30~17:30 共計 8

小時，提供本校專業服務(彈性上下班時間為 08：00-09：00，

17：00-18：00)。 

（三）服務內容： 

1. 維護學生學習權益及促進學生學業適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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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提供學生與其家庭、社會環境之評估、協助及諮詢等服務。 

3. 提供學生之心理評估、輔導諮商及資源轉介服務。 

4. 提供機關、職員、家長相關輔導專業諮詢及協助等服務。 

5. 接受機關統籌調派與督導人員之專業督導，協助學生輔導工作。 

6. 其他相關行政工作及由本校臨時交辦之學生輔導相關工作。 

十二. 薪資核定標準 

本職務係臨時人員，領有諮商心理師證書者，以相當六等四階支

薪基準起用之（薪點 328，折合新台幣 44,280 元），未領有諮商心

理師證書者，以六等二階（薪點 296，折合新台幣 39,960 元）支

薪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